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非恶意逾期欠款证明）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
名称: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联系方式: 0566-3220093  
二、行政单位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非恶意逾期欠款证明
（二）证明用途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三）设定证明依据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房金委〔2010〕2号）第四条信用不良记录不予发放贷款的执行标准规定：征信报告中累计有五次以下（含五次）不良信用记录，经调查属实的，由借款人书面报告对其行为做出合理说明，并承诺今后不再发生不良信用行为的，可予以办理。有五次以上，十次以下（含十次），单位研究意见加盖公章后，方可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四）证明的内容
申请人于       年   月在             银行申请办理了个人借款（或信用卡）         元，在约定还款期内，因               原因，未能按照借贷双方签署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累计拖欠还款      次。

（五）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七）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安徽省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根据《关于防范和严厉打击住房公积金套取、骗取、骗贷行为的通知》（池房金委〔2012〕3号）文件规定：对于套取、骗取、骗贷住房公积金的职工，由管理中心视情节轻重分别处理：管理中心发出“限期退回通知书”后主动退回，情节较轻的，免于追究责任，由其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管理中心发出“限期退回通知书”后不主动退回，由单位协助追回的，管理中心可在住房公积金网站公布其违法行为，封存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五年内取消其及其配偶提取和贷款的资格，并将其套取、骗取、骗贷住房公积金的行为及金额报人民银行建议记录在其个人征信系统；经管理中心多次催缴拒不退回，情节恶劣的，管理中心可取消其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不得支取住房公积金，将其行为及其金额报人民银行记入个人征信系统，并移交当地纪检监察机关、纠风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具体是:

对于上述不良信用记录，本人承诺今后按期归还贷款本息，如再发生拖欠贷款本息的行为，保证主动要求我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划相应金额冲抵欠还贷款。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名:                行政机关（业务用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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